
中共米易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米易县司法局 米易县行政审批局

关于同意调整县民政局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复函

县民政局：

你局《关于拟动态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函》收悉。按照《中

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民政部门部

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函》（川编办函〔2023〕77 号）和《攀枝花

市权责清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》（攀办发﹝2016﹞65 号）有关

规定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依法新增“对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使用、文化保

护的监督检查”等行政权力事项 5 项。

二、同意依法取消“对民办托养机构的监督检查”行政权

力事项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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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米易县民政局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

2.民政部门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

中共米易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米易县司法局

米易县行政审批局

2024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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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米易县民政局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

序
号

县级行政
权力清单
序号（2021
年本）

当前情况
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

行使

层级 备
注 权力类型

权力名称

行使

层级
子
项

备
注

县 县

1 √

2 √

3 √

4 √

5 √

6 62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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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民政部门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

序号
对应省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1 √ √ √

2 √ √ √

3 √ √ √

4 √ √ √

5 √ √ √

6 58 √ √ √


